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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修訂版)
定義
1.1
野外定向運動中運動員在指南針及地圖的協助下，用最短的時間找出賽區的控制點。運動員可以是個人或小隊組成。
1.2
野外定向比賽可以分類為
· 依行進方式
徒步
滑雪
單車
其他方式
· 依比賽時間
日間
夜間
· 依隊伍性質
個人
接力
隊際
· 依成績計算方法
單次賽事
多場賽事
預選賽事
· 依控制點次序
指定次序
自由組合
· 依比賽長度
標準
短途
其他長度
2.
通用條文
2.1 本則例適用於一切在香港進行的野外定向比賽。
2.2 一切在香港進行的野外定向活動應參照本則例。
2.3 定向比賽中所有賽事工作人員、隊伍工作人員及所有與比賽有關的人員都要遵守本則例中的規定。
2.4 對於本則例的詮釋應以賽事公正作為原則。
2.5 接力比賽除特別指定外，依照一般個人比賽則例進行。

2.6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技術秘書可以對指定賽事批准加添特別的則例，也可以批准在指定賽事中不必執行本則例中的個別條文。有關批准的申請須在比賽前最少一個月向技術秘書提交。
2.7 賽事控制員可以批准賽事會在比賽中加添一些與本則例沒有衝突的規定。
2.8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在本則例中簡稱為總會。
2.9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的註冊屬會在本則例中簡稱為屬會。
2.10 會員包括總會的註冊會員、附屬會員及學生會員。
2.11 賽事泛指野外定向比賽及其所有活動，包括出發次序抽籤、隊伍工作人員會議，及各種的儀式。此外賽事可以包括多於一場比賽。
3.
賽事編排
3.1 香港的野外定向比賽季節由每年的十月開始至次年五月為止。
3.2 
野外定向週年錦標賽為頒發總會冠軍之正式賽事。週年錦標賽由總會舉辦，包括長途、中距離及短途賽。賽事分男子公開組及女子公開組，並沒有年齡限制。
3.3
每個賽季中，總會會選取公開賽事作為排名聯賽，根據成績作為會員在賽季的排名。每季排名聯賽的優勝者將成為總會該年度的年齡組別冠軍。排名聯賽包括不多於五場個人標準距離的日間公開賽，賽員根據性別及年齡劃分組別。
3.4
「白理義先生紀念賽」為雙人日間的奪分式賽事、「黑夜定向大賽」為個人夜間賽事、「體育節定向賽事」為日間隊際接力賽事，而「青少年定向大賽」為24歲以下賽員的個人日間標準距離賽事。以上均是由總會主辦之其他週年比賽。
3.5 
色級賽事是開放給所有人士參與的。不同路線提供不同程度的難度及體能要求。賽員不論年齡及性別可參加任何路線。
3.6
公開野外定向賽事可以由總會、屬會或由屬會代總會主辦的為總會會員或公開人士參與的賽事。賽員以年齡及性別分為不同組別。
3.7
兩個排名聯賽之間必須最少相隔十四天。
4.
賽事申請
4.1 屬會可向總會申請舉行野外定向賽事。
4.2 屬會須填妥總會賽事申請表格向賽事秘書提出申請。
4.3 總會有權對野外定向比賽收費，收費數額需於申請截止前一個月公佈。
4.4 假如賽會不遵守有關則例、守則、改變有關申請的承諾或反對賽事控制員的指示，總會有權取消對賽事的准許及支持，賽會不能要求賠償。

4.5 主辦賽事的申請表必需於賽季開始前提交。賽事秘書於九月前將正式任命屬會﹙賽會﹚負責賽事組織，有關規定，賽事秘書有權省略。
5. 組別
5.1 賽員以年齡及性別分組，女性賽員可以在男性組別比賽。
5.2 男性賽員的主要組別為M21，而女性賽員的主要組別為W21。
5.3 賽會可因應賽員不同年齡和性別加設組別。21歲以下賽員，組別應以兩年分隔劃為W20，M20，W18，M18，等等組別。對於21歲以上賽員，則由35歲起以五年分組，劃為W35，M35，W40，M40等等組別。
5.4 在同一賽季中，賽員登記的年齡劃一以在賽季中一月一日那一天的年齡計算。
5.5 如有過多賽員報名於同組比賽，該組別可以依賽員往績分成平行組別。
5.6 每一組別可以根據賽程長度及難度再分組，分組名為E（精英），A，B，C及N（新秀），如只以賽程長度分組，則分組名為S﹙短﹚及L﹙長﹚。
5.7 年齡在21歲以下的賽員可以參加較年長的組別比賽，到21歲組為止。
5.8 年齡在21歲以上的賽員可以參加較年輕的組別比賽，到21歲組為止。
5.9 
排名聯賽中女子及男子精英組(WE、ME)只限由總會挑選之精英賽員參加。
6.
參加
6.1 會員於一個野外定向賽季中，只能在一個組別註冊及登記代表一個屬會。
6.2 賽員承擔自身的風險。有關意外保險的責任將根據法律，由參加者本身、屬會及賽會負擔。
7.
費用
7.1 賽事的費用由賽會負責。賽會可在賽事秘書核准下，收取賽事報名費。
7.2 經賽事秘書的核准下賽會可額外徵收遲遞報名費用。
7.3 假如賽會強制提供交通安排送賽員到賽區，賽員需要付出交通費用。
8. 出發次序
8.1 在間距出發程序下，同組的賽員須依相同的時間間距獨自出發。在同時出發程序中，同組的所有賽員一齊出發。在接力賽事中，則只有第一棒的賽員同時出發。在追逐賽中，賽員依之前的成績決定出發間距及時間獨自出發。
8.2 
男女子精英組(WE、ME)之正常出發間距不能少於兩分鐘，而其他組別之正常出發間距不能少於一分鐘。
8.3 出發次序需於賽前公佈，並於賽事中心及起點張貼。
8.4 在同時出發的抽籤之前，每個不同賽程組合要編上出發號碼。對於出發組合的保密要維持到最後的賽員出發後為止。
9. 場地
9.1 場地應適合設計富競爭性的野外定向賽程。
9.2 為防止某些賽員有額外的優勢，應選用一些久未有用過或新開的場地。
9.3 
一般情況下，賽事場地經賽會決定後應儘快封場。如不可能封場，則應儘快公佈進入賽事場地之安排。
9.4 不經賽會同意不可進入禁制賽區。
9.5 須遵守有關場地的林務，狩獵規例。
10. 地圖
10.1
野外定向地圖賽程及其他加印要根據國際野外定向聯盟的野外定向地圖繪圖守則(2000年版)或野外定向短途賽地圖繪圖守則(2007年版)，任何偏離要得到技術秘書的批准。
10.2
標準賽事地圖比例需採用1：10,000，中距離及接力賽事採用1：5,000、1:7,500或1:10,000，而短途賽事比例為1:4,000或1:5,000。
10.3 
任何在地圖印妥後發現的錯誤或場地上的改變，如果對賽事有影響，需在地圖上加印、或在賽員需知內列明及於比賽當天在賽事中心張貼。
10.4
地圖應該可以抵受水濕及磨損。
10.5
賽區如有舊野外定向圖，賽會須於賽事中心將最近的版本張貼，讓賽員於出發前參考。
10.6 
賽會可容許或禁止，任何賽員或隊伍工作人員於賽事當日使用賽區之任何地圖，並須於賽員需知內列明。
10.7
賽事地圖的大小應足以完成賽事，不應過大。
10.8
總會有權在總會刊物複製印有賽程之賽圖而不需付予賽會任何費用。
11. 賽程
11.1 須按照國際野外定向聯盟的賽程設計守則設計比賽路線。
11.2 賽程應提供適當水平的技術及競賽考驗，包括對賽員閱圖，導航，體能及集中能力的各方面野外定向技術的充分考驗。在短途賽事中應特別針對賽員的閱圖，決斷及高度的集中能力，而標準賽程需考驗路徑選擇。
11.3 賽程長度計算基本上以直線量度由起點經各控制點至終點的長度。如直線畫經不可跨越的障礙（高欄，湖泊，懸崖，不可穿越密林，禁區和指定路線）可作迂迴計算。
11.4 賽程總計攀高依最佳路線量度。經考慮香港地形情況，最大攀高不應超過賽程長度的6%。
11.5 接力賽事中，隊伍的賽程可以有不同的控制點組合，但每隊的總和需是同一個整體賽程。假如在賽區環境及路線設計容許下，每一棒的長度可以有顯著的差別。但勝出的總和時間，仍需依照規定。此外，所有隊伍必須依同樣的次序去進行不同距離的階段。
11.6 個人賽事中，賽員可以跑不同的控制點組合，總括而言，所有賽員需跑同一整體賽程。
11.7 在所有賽事中的規定比賽時限如下
· 短途–60分
· 標準長度–150分
· 接力賽–4小時
11.8 假如預計勝出時間超過45分鐘，賽會需依估計最佳賽員進度，在每隔二十五分鐘的地方設置飲品。
12. 禁區
12.1 所有與賽事有關人員必需遵守賽會的環保及有關規定。

12.2 賽員資料及地圖上需列明有關禁區，危險地區，禁用路線及不准穿越直線地徵的指示。賽員需遵守指示。如有需要須在實地上標明有關地域。

12.3 指定路徑；通過地點及通道需在地圖及實地上標明，賽員需要全程遵守該等指示。

13
控制點提示
13.1 控制點所在的準確位置由控制點提示闡明。
13.2 
控制點提示以國際定向聯盟的控制點提示規則以圖形符號表達。
13.3 依賽員賽程控制點次序的控制點提示必需列印或貼於賽員用地圖的正面。
13.4
對間距出發的賽事，需在預備出發區，為每一賽員在出發前提供獨立的賽程控制點提示。
14
控制點佈置
14.1 在地圖上所指示控制點的實際地點要清楚地標識及提供器材使賽員可確認曾經到達。
14.2 每個控制點上需掛上控制點旗號。控制點旗號有三面，每一面為一個30cmx30cm的方形。每個方形對角分開，一為白色，另一角為橙色（PMS 165）。
14.3 控制點旗號需依控制點提示，插在地圖上圈起的位置。當賽員見到指示的位置時，賽員應同時看見旗號。

14.4
控制點之間的距離在標準賽事中不能小於30米，60米範圍內設置的控制點須擺放於不同的地形特徵。控制點之間的距離在短距離賽事中不能小於15米，30米範圍內設置的控制點須擺放於不同的地形特徵。
14.5
控制點的佈置應避免讓後來的賽員憑看見其他賽員打孔而找到控制點。
14.6
控制點需以序號加以分辨，序號應固定在控制點旗號上讓賽員在打孔時清楚辨別。不能用低於31的序號。數字應用白底黑字，字型大小於5至10cm間，而線條粗幼在5至10mm間。以水平展示的序號須劃底線以免對照時產生混淆(例如：161)。
14.7
為方便賽員作標記確認到達，控制點上應提供充足打孔設施。
15
控制咭
15.1 只准使用經技術秘書核准之控制咭及標記系統。
15.2 當使用非電子的打孔設備時，賽員得在控制咭上加工，例如書寫，加固或用膠袋包裝，但不得剪裁控制咭。
15.3 假如使用電子紀錄系統，賽員應在出發前得以試用該設備。
15.4 在每一控制點作打孔，確認到達是賽員的責任。正確的打孔是賽員個人的責任。
15.5 控制咭一定要清楚地顯示賽員已經到過每一個控制點。
15.6
如果賽員控制咭上顯示賽員漏了打孔或打孔不能辨認，賽員成績作廢，除非可以確定賽員曾經到過控制點，而漏打或模糊記號並非其個人責任。在這特別情況下，其他證據，例如控制點工作人員紀錄，控制點的電子紀錄，錄影等等方可採用。在其他情況下，不接受其他證據而賽員必須被取消資格。
15.7
如採用打孔咭系統，打孔符號最少要有部份打在相應的格中或在空置的後備格。在所有打孔符號是清楚可辨的情況下，可以容許賽員一個失誤，（例如出格或錯格）。但假如賽員藉失打孔而得益，可被取消資格。
15.8
賽會有權在指定控制點派工作人員檢查控制咭及加上記號。
15.9
遺失控制咭，漏打控制點記號或不依指定次序通過控制點的賽員將被取消資格。
15.10
在使用打孔咭系統的同時出發賽事，控制咭可以附於地圖上，在出發時才一併交給賽員。
16
器材
16.1 如賽會無特定指定，賽員可自由選擇衣著及鞋。
16.2 號碼布必須掛於胸前及清淅可見。號碼布應不大於25x25cm及號碼字形不少於10cm高。賽員不准剪裁，摺疊號碼布。
16.3 在賽事中，賽員只能使用指南針及由賽會提供的地圖及控制點提示作為導航工具。
16.4 所有賽員需攜帶哨子，作緊急應用。如無賽會批准，不能在賽區中使用任何通訊工具。
17
起點
17.1 個人賽事的起跑一般採用間距出發程序，接力賽事則同時出發。
17.2 起點應設立熱身區。熱身區只准未出發賽員及隊伍工作人員進入。
17.3 在熱身區旁，可以設立一準備起跑區。準備起跑區應顯示賽事時間給賽員及隊伍工作人員。此外，應向輪候準備進入起跑處的賽員在適當時間以展示或宣佈方式進行召集。除賽員或賽會工作人員陪同之記者外，不得越過準備起跑區。

17.4 在起跑區要設置一個顯示賽事時間的鐘。假如沒有預備起跑區，賽會需要以展示或宣佈的形式進行賽員召集。
17.5 起跑區的佈置及設計應避免讓等待出發及其他人仕可以看到地圖，賽程及到首個控制點的方向或估計可選路徑。賽會可以採用指定路線的方式引導賽員從起跑區進入開始定向活動的地方。
17.6 取用正確地圖是賽員自己的責任。地圖上應明確顯示賽員的號碼、姓名、賽程或組別讓賽員在出發前審閱。
17.7 野外定向賽事的起點在地圖上以三角標示。假如起跑區並不是定向活動的起點，就需在實地上以控制點旗號標示（無打孔設備）。
17.8 因個人錯誤而遲到的賽員可以出發。起跑時間由賽會以不影響其他賽員情況下決定。但成績仍依賽員之原定起跑時間計算。
17.9 賽員如因賽會失誤而遲到，獲得重新安排正式起跑時間。
17.10 接力隊伍隊員間之交接以觸手方式進行。交接也可以由回終點之隊員取得下一棒地圖後，在接力區傳給下一位隊員完成。
17.11 接力隊伍進行正確快速交棒是賽員自身的責任，賽會提供的回終點賽員預報只是一種協助。

17.12 賽會經賽事控制員核准下可以讓落後的接力隊伍未出發賽員同時出發。
17.13
接力隊伍接受取消資格後，餘下賽員不能繼續起跑。
18
終點及計時
18.1 比賽以賽員越過終點線作終結。
18.2 終點跑道應以彩帶或繩索圍起，最後十米應為直道。
18.3 終點線應最少有1.5米寬及應與跑道方向成直角。其正確位置需讓跑入終點賽員可以明確預見。
18.4 賽員越過終點線後，需交出控制咭（包括膠袋）。如賽會需要，也要交出賽事用地圖。
18.5
賽員完成賽事時間以其胸部抵及終點線或於終點打孔時間計算。時間計至秒點，或於短途賽中計至十分之一秒點，如使用由總會核准之適當儀器及適當程序。成績公佈，可以時、分、秒或分、秒方式列出。
18.6
賽事需採用兩套（一正一副）獨立運作的持續計時系統計算時間。計時系統需紀錄同組賽員的相對時間，而準確度不能低於0.5秒。
18.7
在以同時或追逐起跑方式的賽事中，終點裁判需判別最後名次。裁判團的一名成員也需在終點線值班。
18.8
賽會在賽事控制員的批准下，可以限定每組別的賽事時限。
18.9
在終點需安排醫療設備及醫護人員及需預備在賽區中進行救護。
19
成績
19.1 賽事進行中臨時的成績應在終點區或賽事中心宣佈或張貼。
19.2 賽事正式成績需要在最後出發賽員的完成限時後四小時內公佈。

19.3 正式成績應包括所有出發賽員的成績，接力賽事的成績應包括依出發次序列出的賽員名單，每棒的時間及每棒的賽程組合。
19.4 在間距起跑的賽事中，以同樣時間完成賽事的賽員排同樣名次。次一名次將予以空置。
19.5 在團體或追逐式起跑賽事中，賽員名次依賽員完成賽事次序決定。對於接力賽事，名次依最後一棒賽員完成賽事次序決定。
19.6
接力賽中的落後隊伍假如末棒賽員沒有經接力而是同時起跑，該隊名次以其個人時間之總和決定此種隊伍名次，並將排於整隊均經接力出發的隊伍之後。
19.7
超出規定比賽時限的賽員或隊伍將不被排名。
19.8
賽事正式成績需於賽事後15天內在互聯網上公佈。
20
公平競賽
20.1 所有參與人仕應以公平態度，誠實地進行野外定向活動，及應持友善態度及體育精神。賽員需尊重賽事中的其他參加者，包括賽員，工作人員，記者，觀眾及賽區中的居民。賽員於賽區中需保持肅靜。
20.2 
賽員應以個人力量獨立於賽事場地進行比賽。
20.3 嚴禁利用藥物增進運動表現。所有賽員必須遵守國際定向聯盟的有關守則。技術委員會可訂立及執行藥檢程序。
20.4 在得到賽事控制員核准下，賽會得提前公佈賽事區域，否則所有工作人員需對賽區保密。有關賽程資料，需全部保密。
20.5 禁止於賽區進行任何形式的訓練或測量。賽事前及進行中除了賽會提供的資料外，禁止搜集，傳遞任何有關的資料。

20.6 
任何賽員如對特定賽區有特別豐富認識及經驗，可能致使該賽員有長足優勢，賽會可以禁止該賽員參加  賽事。
20.7 賽員，隊伍工作人員，記者及觀眾各應在指定區域活動。
20.8 控制點工作人員不能騷擾、妨礙賽員或提供任何資料。控制點工作人員需保持肅靜，穿著起眼衣著及不能協助賽員進入控制點。所有賽區中的非賽員需遵守此一規定。
20.9 如無賽會批准，賽員在越過終點後，不能重新進入賽區。退出比賽的賽員需到終點報告，交回地圖及控制咭。退出賽員不能騷擾賽事及協助其他賽員。
20.10 犯規及任何因違例而得益的賽員均可被取消資格。
20.11 對犯規的非賽員可採取其他紀律處分。
21.
投訴
21.1 對有違本則例事項或對賽會之指示有異議，可以作出投訴。
21.2 賽會工作人員、屬會工作人員、賽員及任何參與賽事人仕，可以作出投訴。
21.3
投訴可以書面向賽會儘快提出。投訴由賽會處理，結果須立刻通告投訴人。
21.4
投訴不得收費。

21.5
賽會可設定提交投訴的時限，並於賽前公佈。

22.
抗議
22.1 對賽會的投訴處理有所異議，可作抗議。
22.2 抗議可由賽員，屬會工作人員或賽事工作人員提出。
22.3 
抗議必須在賽會公佈投訴結果後的三十分鐘內以書
 面向賽會或裁判團成員提出。
22.4 抗議不可收費。
23.
裁判團
23.1 應設立裁判團處理抗議。
23.2 裁判團由賽會委派。
23.3 裁判團的三名裁決成員需為不同屬會的會員並不能是組織賽事的屬會成員。裁判團討論由控制員主持，但控制員並沒有投票權。
23.4 賽會代表可以參與裁判團會議，但沒有投票權。
23.5 最少一名裁判團成員需出席所有賽事的主要項目。
23.6 賽會需依從裁判團的決定，包括重新接納被取消資格的賽員成績，取消一個賽員的成績，取消一個組別的成績或重新確認一個被取消組別的成績。
23.7 裁判團之決定必須在所有成員出席情況下方為有效。在緊急情況，大部份裁判團的一致意見可以作為初步的建議。
23.8 如有裁判團成員不能執行工作，賽事控制員可另覓替代。
23.9 裁判團在賽事中除了就抗議作出對賽會指示外，更可就其決定向總會提議對一些嚴重侵犯則例的個人進行暫時或永久的紀律處分。
23.10 裁判團之決定不能推翻。
24. 上訴
24.1
對於在未有設立裁判的賽事中違例事項，或賽事已完結而裁判團已解散，可以進行上訴。

24.2
上訴只可由屬會提出。
24.3
上訴應以書面向技術秘書提出。
24.4
上訴不能收費。
24.5
對上訴之裁決不能推翻。

24.6
上訴由技術秘書處理。
25. 賽事控制
25.1 所有受本規例規範的野外定向比賽，需由賽事控制員加以管制。當總會任命屬會組織賽事時，亦同時任命賽事控制員。
25.2 錦標聯賽及色級賽事的賽事控制員由技術秘書指派。技術秘書有權決定對其他定向賽事指派賽事控制員。
25.3 所有由技術秘書任命的賽事控制員，對於賽會是總會代表，其工作向技術秘書交代。

25.4 負責組織賽事的屬會必需任命賽事負責人。賽事負責人需協助賽事控制員的工作。如總會未有對該賽事指派賽事控制員則賽事負責人同時負起賽事控制員的工作。賽事負責人可以由非組織賽事屬會的會員擔任。
25.5 所有賽事控制員及賽事負責人必需持有總會有關資格。所有賽事控制員及其助理，不得同時成為任何參賽隊伍的工作人員。
25.6 賽事控制員需確保賽事的公正，正確執行本則例的規定及避免錯誤。賽事控制員有權指令賽會改變賽事安排以符合本則例的規定。
25.7 賽事負責人需與賽事控制員緊密合作及提供一切有關資料。賽會須先得賽事控制員的同意方可發出賽員或屬會的賽事通知。
25.8 賽事控制員必須進行以下工作：
· 確認賽區，起點終點及其他地點
· 視察賽事的組織工作包括膳宿、食物、運輸、節目安排、財務及訓練活動的安排
· 審查所有賽事有關儀式
· 核准起點，終點及接棒區的組織及安排
· 審核計時及成績計算系統的可靠性及準確度
· 保證賽圖依從國際野外定向聯盟規定
· 核准賽程的質量及難度，包括控制點的擺放，器材，地圖的精確度及賽程的運氣因素
· 檢查賽程的分歧方法及賽程的組合
· 審核對傳媒的支援安排
· 審核有關藥檢的安排
25.9 賽事控制員應決定賽事所需，儘量多作與賽會的接觸。有關作出的提議及評語應紀錄在賽事控制報告中，向技術秘書提出。
25.10 技術秘書可以任命一名或以上的助理，協助賽事控制員處理例如是地圖制作、路線設計、財務、籌款及傳媒等事項。
26. 賽事報告
26.1 賽會需於賽事完成後四週內，以總會的有關表格，向賽事控制員遞交賽事報告。
26.2 在接到賽會的賽事報告後兩週內，賽事控制員應填妥表格內的有關部份，向技術秘書遞交完整報告。
27. 廣告
27.1 禁止有關煙、酒的廣告。

27.2  “週年野外定向大賽”、“錦標聯賽”、“色級賽事”、“白理義先生紀念賽”、“定向大賽”等等賽事名稱不准冠上或附上廣告商及贊助的名字。
27.3 在起點及終點橫額上的廣告不應大於整體的40%。
27.4 賽員的號碼布上的廣告，所佔面積應超過30%。廣告的設計不能影響閱讀號碼。
27.5 總會可以訂立有關廣告及贊助的規則。
28. 傳媒
28.1 賽會應對記者及傳媒提供優惠及具吸引力的工作環境，以便對賽事作出報導。
28.2 在不影響賽事公平進行之下，賽會應儘量遷就傳媒的報導工作。
附件A
排名聯賽及色級賽事

A.1
排名聯賽

A.1.1
排名聯賽賽事需開設以下組別：

	組別
	賽員年齡

	W10 M10
	10歲及以下

	W12 M12
	12歲及以下

	W14 M14
	14歲及以下

	W16 M16
	16歲及以下

	W18 M18
	18歲及以下

	W20 M20
	20歲及以下

	W35 M35
	35歲及以上

	W40 M40
	40歲及以上

	W45 M45
	45歲及以上

	M50
	50歲及以上

	W21 M21
	不限

	WE ME
	不限


A.1.2
參加排名聯賽之年齡下限為8歲。
A.1.3
18歲以下的賽員必須獲家長同意。

A.1.4
10歲或以下的賽員必須已完成總會註冊之訓練課程及公開賽(不包括公園賽事)，並獲屬會推薦。

A.1.5
路程設計員需遵守以下的長度限制及預計勝出時間。預計勝出時間對路程設計上有決定性的影響。

	組別
	預計勝出時間
	長度限制

	ME
	70-90 min
	8.5 km

	WE, M21, M35, M40
	60-80 min
	7.5 km

	M20, M45, W21, W35
	50-70 min
	6 km

	M18, M50, W18, W20, W45, W40
	45-65 min
	5 km

	W16, M16
	40-50 min
	5 km

	W12, W14, M12, M14
	30-40 min
	4 km

	W10, M10
	20-30 min
	3 km


A.1.6
賽會應安排所有WE及ME組別賽員出發後，方安排其他組別出發。

A.1.7

技術秘書諮詢訓練及教練秘書意見後，會挑選出不多於30位賽員分別參加一個賽季中排名聯賽的WE及ME組別。WE、ME、W21A及M21A前季整體排名及其他錦標賽成績為主要考慮因素，其他組別賽員的相類成績亦可考慮。

A.1.8
在每場排名聯賽中，個別賽員所得分數計算方式如下：

	賽員排名分數
	=
	1000 x 組別中最快完成時間/

賽員完成賽事時間


A.1.9
賽員的整體排名分數為他/她在賽季中三個最佳排名分數的平均。

A.1.10
對排名聯賽中賽事工作人員，因工作不能參加所有系列中的賽事，其排名成績取其兩場最佳分數平均計算。賽會必須於賽事前兩個星期向技術秘書提交工作人員名單，而名單不能超過20人。

A.1.11
賽員必須在一場賽事前三個星期辦妥總會註冊，該次賽事成績方可作排名計算。

A.1.12
每個賽季中，任何屬會不能負責多過一場排名聯賽。

A.1.13
負責排名聯賽的賽會在賽後需向總會提交一份以指定格式整理的所有賽員成績表。

A.1.14
在賽事中心及出發區要展示一個跳字鐘顯示賽會時間。賽會時間不能比天文台時間快。

A.2
色級賽事

A.2.1
每場色級賽事需設立最多七條色級賽程。

A.2.2
賽程設計員需遵守以下的長度及難度規定。

	色級賽程
	長度限制
	難度

	白
	2 km
	初學者及家庭

	黃
	3 km
	容易

	橙
	4-5 km
	容易

	紅
	3-4 km
	訓練

	綠
	5-6 km
	訓練

	藍
	4 km
	競賽

	棕
	6 km
	競賽


A.3
舉辦野外定向排名聯賽予青少年之指引
A.3.1
賽程需沿著明顯的線性特徵設計。

A.3.2
控制點需設於明顯的地徵之上。
A.3.3
每個賽段的距離不能超過500米。

A.3.4
路線長度及需時必需要遵從路線設計指引(A.1.5項)。

A.3.5
可使用較大比例之地圖。
A.3.6
設計路線時避免經過危險之路段。
A.3.7
必需安排路線巡邏員提供協助及確保安全。
A.3.8
可於賽事中心及起點安排教練協助年青賽員。
附件B
認同的控制咭及標記系統

B.1
不得在賽事中使用未經技術秘書核准的控制咭及標記系統。

B.2
已核准的計時系統如下 ：
i.  沿用的針孔器材及控制咭系統；

ii. 『EMIT』電子紀錄計時系統；

iii. 『Chinahealth』電子紀錄計時系統。
（使用電子系統時，賽員應得在賽前進行實習）。
B.3
對於沿用的針孔器材控制咭系統，所用控制咭必須符合以下規格：

· 不大過10 x 21 cm及以耐磨原料制作

· 打孔格不小於18 x 18 mm

· 需有三個清楚註明的備用打孔咭

B.4
『EMIT』電子紀錄系統中，賽員的電子紀錄咭上的後備紀錄咭所用材料需可抵受賽事中預見的磨損（包括水浸）。賽事中，如系統有所失誤，後備紀錄咭的紀錄將作正式紀錄處理，而此一紀錄是賽員的責任。

B.5
於 『Chinahealth』系統，每一控制點必需設置一個後備打孔器（另一電子打孔或針孔打孔器），賽員在打孔時應見到打孔顯示確定電子紀錄已經印在電子標記上方可移開標記。只有在打孔失誤，打孔顯示未有亮起，賽員始可使用後備打孔器。

B.6
控制咭（包括電子標記）上必需清楚紀錄賽員所越過的每個控制點。如果賽員控制咭上顯示賽員漏了打孔或打孔不能辨認，賽員成績作廢，（除非可以確定賽員曾經到過控制點而漏打或模糊記號並非其個人負責。在這特別情況下，其他證據，例如控制點工作人員紀錄，控制點的電子紀錄，錄影等等方可採用）。
B.7
如採用打孔咭系統，打孔符號最少要有部份打在相應的格中或在空置的後備格。在所有打孔符號都是清楚可辨的情況下，可以容許賽員一個失誤，（例如出格或錯格）。但假如賽員藉失打孔而得益，可被取消資格。

B.8
使用任可未在本附件闡述的系統需先得技術委員會的核准。

附件C

野外定向行為守則

C.1
通用條文

C.1.1
公平競賽是所有參加野外定向活動人士的行為指導原則。

C.1.2
所有參與野外定向活動的人士須遵守本則例中有關公平競賽的條文。

C.1.3
必須遵守賽會的安全規則。

C.1.4
賽員在野外定向賽事中必須攜帶哨子和指南針。

C.1.5
賽員必須遵守比賽時限規定及在賽程終結前返回終點報到。

C.1.6
無論是否逾時、取消資格及退出比賽，賽員一經出發必須返回終點報到。

C.1.7
犯規或以犯規得益的賽員會被取消資格。

C.1.8
犯規的非賽員會被紀律處分。

C.2
尊重環境生態

C.2.1
所有參與野外定向活動的人士必須尊重生態環境，保護花草樹木及野生動物。

C.2.2
所有參與野外定向活動的人士必須遵守本地法規風俗及尊重本地居民，及賽區中其他人士的權利。

C.2.3
不得污染環境，拋棄垃圾及生火。

C.3
取消資格

C.3.1
賽員如觸犯以下事項將被取消資格：
· 協助或騷擾其他賽員

· 蓄意跟蹤其他賽員

· 使用非賽會提供的地圖

· 沒有在胸前掛上號碼布

· 篡改控制咭

· 越野賽事中沒有依指定次序完成賽程及作打孔紀錄

· 擾亂任何賽事設施

· 在賽事中使用任何技術儀器

· 完成賽事後向未出發的賽員提供資料

· 未得賽會工作人員同意，在完成賽事後返回賽區

C.4
國際性野外定向活動

C.4.1
所有參加國際性野外定向活動，包括在香港境內進行項目的人士，無論是否作為香港或總會的代表或是作為香港的參加者，都應行為端正，維護香港及總會的聲譽。

C.4.2
總會對國際性野外定向活動選派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等一切與主辦機構的公務需由該等職員負責，公務包括聯絡、查詢、報名、登記、改動、投訴及抗議。此外一切與傳播媒介的接觸亦需同等處理。

C.4.3
所有參加者需服從代表隊工作人員的行程、活動及食宿安排。

C.4.4
在出席官方儀式時，參加者應穿著代表隊制服。

C.4.5
除總會授權外，不得以總會名義進行任何尋求贊助募捐活動，以支持參加國際野外定向活動，以及進行任何交換贊助的安排。

C.4.6
如沒有得到總會領隊或教練的批准，必需遵守本節的規定。

C.4.7
在參加國際野外定向活動時應安排個人的旅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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